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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字〔2012〕17号
关于印发《河南师范大学

精神文明建设奖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校直各单位：

《河南师范大学精神文明建设奖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学校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希望各单位认真学习，深入贯彻，切实巩固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推动我校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委员会

                               河南师范大学

                                       2012年6月28日

河南师范大学精神文明建设奖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巩固全国文明单位创建成果，确保精神文明建设奖合理发放，不断提高我校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精神文明建设奖是学校为表彰教职工对学校精神文明建设所作出的贡献，进一步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推动学校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绩而采取的激励措施。

第三条  根据《河南省文明单位建设管理条例》的有关精神，学校具有事业编制的在职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在遵守学校精神文明建设有关规定、完成学校精神文明创建任务的情况下，发放精神文明建设奖。

第四条  学校内部借调人员、学校接收安置的在岗退伍军人、在岗计划内临时工、在岗占地工、在岗人事代理人员参照事业编制在职人员标准发放。

第五条  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奖的标准：每人每月500元，每年按12个月发放。

第六条  有下列情况者，对单位全体人员或责任人停发相应月份精神文明建设奖

1.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没有把精神文明建设列入本单位党政工作计划，完不成学校安排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任务，单位精神文明创建出现滑坡的，停发单位全体人员1-3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此项考核由文明办提出意见）

2.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严重火灾、失窃、人员伤亡等重大责任事故，造成公共财产重大损失的，停发单位全体人员4-6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并对责任人追加停发月份。（此项考核由保卫处、综治办提出意见）

3.对单位内部不安定因素化解不及时，上报不及时，处置不力，导致发生非法游行、集体上访、聚众闹事、停课、罢课等影响学校和社会稳定事件的，停发单位全体人员4-6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并对责任人追加停发月份。（此项考核由稳定办、纪委、监察处提出意见）

4.出现违犯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严重违法违纪案件及刑事案件、参与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或其它封建迷信活动、“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停发单位全体人员12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并对责任人追加停发月份。（此项考核由纪委、综治办、计生办、稳定办提出意见）

5.在教学工作中出现被认定为Ⅰ级教学事故的，对责任人停发1-3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此项考核由教务处提出意见）

6.在科研工作中出现违反《河南师范大学学术道德与行为规范》的，对责任人停发1-3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此项考核由科研处提出意见）

7.管理服务人员在管理和服务工作中责任心不强、服务意识差、弄虚作假，违犯管理和服务相关规定，造成不良影响或出现责任事故的，对责任人停发1-3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此项考核由组织部、人事处、纪委、监察处提出意见）

8.教职工个人之间发生吵架、打架等不文明现象，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对责任人停发1-3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此项考核由工会、保卫处、综治办提出意见）

9.违反学校门卫规定，校内闹事，带宠物进入办公区、教学区、学生生活区或在校园饲养宠物的，如当事人为我校教职工，对当事人停发1-3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如当事人是我校教职工家属的，停发教职工本人1-3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如当事人为校外单位的，停发房屋出租者1-3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此项考核由保卫处、综治办提出意见）

10.校园内私拉条幅，乱贴公告、通知、信息、广告等，发现一次的，对当事人和相关单位提出批评；累计两次及两次以上者，每发现一次停发单位正职1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对直接责任人停发1-3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此项考核由文明办、综治办提出意见）

11.单位卫生状况差，在学校组织的卫生评比中连续两次位于后三位的，停发单位全体职工1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停发单位正职和主管领导2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此项由爱卫会提出意见）

12.年度考核不合格者，停发12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考核基本合格者，停发3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此项考核由组织部、人事处提出意见）

13.在家属院、办公区、教学区、学生生活区利用所住房屋（含煤棚）进行经营性活动，或私搭乱建（含侵占绿地修建停车位）、乱设摊点经教育、纠正不改者，停发房屋所有人或居住者、出租和承租教职工以及当事人的精神文明建设奖，直至停止经营性活动、拆除私搭乱建、撤除摊点。（此项考核由综治办、后勤管理处提出意见）

14.侵占公共财产，损坏公共设施或财物，造成较大损失的，除要求退还财产或照价赔偿外，停发3-5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此项考核由保卫处、后勤管理处提出意见）

15.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受到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的，对当事人停发3-6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此项考核由纪委、监察处、保卫处提出意见）

16.发生犯罪的，在处理期限内停发当事人精神文明建设奖。（此项考核由纪委、监察处、保卫处提出意见）

17.受到党纪政纪处理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追究的，在处理期限内停发当事人精神文明建设奖。（此项考核由纪委、监察处提出意见）

18.以上条款没有涉及，但对学校造成不良影响或重大损失的，由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决定对责任人或相关单位停发精神文明建设奖月份。

第七条  精神文明建设奖的考核

1．各考核部门应加强日常考核，对应该停发精神文明建设奖的，做好证据收集、记录，并提出处理意见，及时上报校文明委办公室。

2.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校直各单位按要求提出本单位人员精神文明建设奖的书面发放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分别于每年的6月15日、12月15日前报校文明委办公室。

3．对应该停发精神文明建设奖而本单位或相关考核部门漏报或隐瞒不报的，经核实后，停发单位党政正职或相关考核部门负责人1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

4. 全校教职工都有维护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的义务，凡对全校各单位及各考核部门未发现、未掌握的应停发精神文明建设奖的情形进行举报，经查证属实的，给予适当奖励。

5. 校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对精神文明建设奖的发放情况进行汇总，并提请校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审核。

第八条  对被停发精神文明建设奖有异议者，可以向校精神文明建设奖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校精神文明建设奖申诉处理委员会依照相关规定提出处理意见。校精神文明建设奖申诉处理委员会由校工会、监察处、人事处组成。

第九条  精神文明建设奖的发放

1.精神文明建设奖每年分别于7月和次年1月发放。

2.新进人员从报到次月起计发放精神文明建设奖。

3.调离人员从调离次月起取消精神文明建设奖。

4.擅自脱岗、非公派外出等不在岗超过一个月者，从次月起停发精神文明建设奖。

5.去世人员从次月停发精神文明建设奖。

6.人事处根据校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的审核意见造册，交由财务处发放精神文明建设奖。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12年1月起实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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